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公司所在地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向全体董事

送达。会议由董事长陈中主持，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一、《关于与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陈中、付贤民、文凡明进行了回避。此议案需

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巨潮资讯网。

二、《关于对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陈中、付贤民、文凡明进行了回避。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巨潮资讯网。

三、《关于在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风险处置预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风险处置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巨潮资讯网。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独立董事对第一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对第一、二、三项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３

股票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号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将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

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以及深交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表决方式，同一

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公司股东应正

确行使表决权，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与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人员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公司经理部。

（三）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个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人的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

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但需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

系地址、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４．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赵红梅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１－－６３０２６７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５１－６３０２６７４

５．

其他事项：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投票方法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３３

，投票简称：振华投票

（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元）

１

关于与振华集团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

权。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委托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投票举例：

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投同意票，则委托价格填写“

１．００

元”，委托股数

填写“

１

股”，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７３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拟投反对或弃权票， 只需将申报数改为

２

股

或

３

股，其他内容相同。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

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

号”、“身份证号”等资料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

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

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０７３３ １．００

元

４

位素质的“激活效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

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

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

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中国振华（集

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

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六、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

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下列议案按照下列指示投票表决。如

有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可按自己意愿表决。

议案：《关于与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注：请在相应栏内以“

√

”单选表示投票意向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收到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方遒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方遒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原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董事

会对方遒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０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关系管理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内部岗位调整，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起，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联系电话变更为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３２

。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１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任昌建先生提议并召集，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

第五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电子邮件

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董事任昌建、余蒂妮、车学东，独立董事万寿义、李龙出席

了本次会议。董事王明华、蒋根福、白荣涛未能出席，委托董事任昌建代为表决；独立

董事孙坚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李龙代为表决。会议有表决权总数为

９

票。会议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本次会议审议第五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出具事前审核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余蒂妮回避表决，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规定。

经审议，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对高级管理人员调整如下：

１

、同意方遒先生辞去所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职务，经总裁提名，公司聘任

方遒先生担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一职， 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并协助总裁负责公司全面

管理。方遒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３８

岁，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起，就职于本公司（原上海华源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任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２

、经总裁提名，公司聘任夏斓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一职，负责信

息披露事务。夏斓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４１

岁，历任贵州凯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财务部、投资管理部职员、副经

理、经理，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上海吉昊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任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

夏斓先生

２００４

年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秘资格证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参加深交

所董秘后续培训。

二、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鉴于公司办公地址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起即搬迁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２９１

号日荣

大厦

８

楼

８０６

室，为公司经营发展考虑，董事会同意将注册地址变更如下：

原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园区北部工业城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园第

五栋

Ｂ３１４

；

拟变更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第五栋日荣大厦第八层

８０６

室。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原经营范围为：工业废弃物和农林废弃物的无害化综合开发；环保技术和产

品的开发，环保技术转让、咨询；销售：机械设备及辅料；实业投资。

鉴于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内通过逐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已将原主营业务剥离，现有

资产均为权益类资产，拟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国内贸

易、实业投资。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公司拟对章程修订如下：

原章程：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园区北部工业城中小科技企业创

业园第五栋

Ｂ３１４

，邮编

５２３８０８

。”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工业废弃物和农林废弃

物的无害化综合开发；环保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环保技术转让、咨询；销售：机械设备

及辅料；实业投资。”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

事长指定一名董事履行职务；董事长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

董事履行职务。”

修订为：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第五栋日荣大厦第八

层

８０６

室，邮编

５１９０７０

。”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与管

理、国内贸易、实业投资。”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董事长、

副董事长均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一名董事履行职务；董事长、副董事长不

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以

８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金泰天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余蒂妮回避表决。交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信实”）收购

上海震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震宇”）所持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泰天创”）

５４％

股权，交易金额

２６５６．４５

万元。本公司董事余蒂妮女士系

上海震宇关联方，故上海震宇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余蒂妮回避表决。收购完成后，珠海信实合计持有金泰天创

９４％

股权，金泰天创

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１

、珠海信实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对金泰天创权益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权益评估值较

账面净资产减值

０．９２％

，交易价格以权益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未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

益，关联方未在本交易中获取利益。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余蒂妮回避表决，符合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３

、公司决定将该交易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关联交易相关制度要求。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周五）上午九点，会期半天。

（

２

）会议地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３６６

号千鹏酒店

２

楼会议室

（

３

）会议议题：

①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②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③

《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④

《关于收购金泰天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⑤

《关于选

举监事的议案》。

（

４

）出席资格：

①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周五）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③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④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新闻媒体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

５

）出席登记：

①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②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参会当日需持本人身份

证和股票账户核实。

④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⑤

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楼

８０６

室。

（

６

）其他事项：

①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②

联系人：王寒朵

③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

）

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１７

；传真：（

０７５６

）

２６６０８７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７０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

票。

表决意见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关于收购金泰天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周云华辞去监事

徐旅当选监事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２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珠海信实”）收购上海震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震宇”）所持江苏金泰天

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天创”）

５４％

股权，交易金额

２６５６．４５

万元。

●

本公司董事余蒂妮女士系上海震宇关联方，故上海震宇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余蒂妮回避表决。

●

收购完成后，珠海信实合计持有金泰天创

９４％

股权，金泰天创将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形成新的关联交易、不构成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２

、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震宇实业有限公

司。

３

、交易标的：上海震宇持有的金泰天创

５４％

股权。

４

、交易各方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余蒂妮女士系上海震宇关联方，故上海震宇与

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５

、董事会审议情况：

（

１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

８

票赞成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余蒂

妮回避表决；

（

２

）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出具事前审核意见；

（

３

）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表决同意本次交易，并出具独立意见：交

易价格以评估权益值为依据确定，未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关联方未在本交易中获

取利益；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规定。

（

４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震宇股东李勇先生系本公司董事余蒂妮女士的丈夫李晓明先生的弟弟，故

本公司董事余蒂妮女士系上海震宇关联方，上海震宇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金泰天创设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

玉兰路

８６－２

号，法定代表人李晓明。金泰天创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汽车大

修、总成修理、汽车维护，普通公路货运，机动车辆保险代理；一般经营项目：马自达品

牌汽车（一汽马自达、进口马自达）销售，汽车配件、装饰材料的销售，汽车租赁，国内

贸易。金泰天创主营业务为马自达品牌汽车销售及维护。

金泰天创目前股东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元） 股权比例

１

上海震宇实业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

２

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

李勇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金泰天创近年来的资产状况及经营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２５

，

４６１

，

５９０．８６ １２２

，

２６９

，

９６６．７２ １０９

，

６３４

，

４００．９５

负债总额

７５

，

８１１

，

１６５．５２ ９３

，

１４３

，

３９２．４４ ９４

，

７６１

，

４３４．８９

股东权益

４９

，

６５０

，

４２５．３４ ２９

，

１２６

，

５７４．２８ １４

，

８７２

，

９６６．０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一、营业收入

１１１

，

１７７

，

９６６．３２ ２４９

，

８６８

，

７１９．６０ １９４

，

７５２

，

１０５．７１

二、营业利润

５２３

，

８５１．０６ －１８

，

６１８．０２ －４

，

１４７

，

４５４．０２

三、利润总额

５２３

，

８５１．０６ －８９

，

８５０．８４ ５

，

５５２

，

１８１．７３

减：所得税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９２

，

９０７．８１

四、净利润

５２３

，

８５１．０６ －８９

，

８５０．８４ ５

，

１５９

，

２７３．９２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 交易标的： 上海震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５４％

股权。

２

、交易价格：

２６５６．４５

万元。

３

、交易结算方式：现金结算。

４

、关联人在交易中未占有权益。

５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合同经各方签署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

过之日起生效。

６

、交易价格的制定依据：本次交易由珠海信实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构对金泰天创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泰天创

１００％

权益评估值为

４９

，

１９３

，

５３６．９５

元，较账面净资产值减值

０．９２％

，金泰天创

５４％

股权对应的权益评估

值为

２６

，

５６４

，

５０９．９５

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２

，

２１５．０１ １２

，

０９８．３８ －１１６．６３ －０．９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３１．１５ ４０８．９４ ７７．７９ ２３．４９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５．００ ２．４９ －２．５１ －５０．２０

固定资产

４ １３８．６４ １８８．０７ ４９．４３ ３５．６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１８７．５１ ２１８．３８ ３０．８７ １６．４６

资产总计

６ １２

，

５４６．１６ １２

，

５０７．３１ －３８．８５ －０．３１

流动负债

７ ７

，

５８１．１２ ７

，

５８７．９６ ６．８４ ０．０９

负债合计

８ ７

，

５８１．１２ ７

，

５８７．９６ ６．８４ ０．０９

净资产（所有者权

益）

９ ４

，

９６５．０４ ４

，

９１９．３５ －４５．６９ －０．９２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交易的目的：控股合并报表，获得主营业务收入，提升盈利能力。

２

、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交易完成后， 公司通过珠海信实持有金泰天创

９４％

股份，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交易完成后，不会形成新的关联交易，不构成同业

竞争。

六、独立董事意见

对于本次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珠海信实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对金泰天创权益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权益价值

较账面净资产减值

０．９２％

，交易价格以评估权益值为依据确定，未损害公司及投资者

利益，关联方未在本交易中获取利益。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余蒂妮回避表决，符合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３

、公司决定将该交易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关联交易相关制度要求。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２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收购股权协议；

５

、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Ａ０２６５

号）。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上接

D22

版）

（

７９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 卢长才

联系人： 张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８０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 杜航

联系人： 余雅娜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８１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法定代表人： 段文清

联系人： 杨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８５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２８８８

或致电各地营业部客服电话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ｓ．ｃｏｍ／

（

８２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 方加春

联系人： 罗芳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３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联系人： 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４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４８９０６１８ ４８９０１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８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 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 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联系人： 王雪筠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２３８／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００

；（

０２１

）

６３８６１１９５

；

６３８６１１９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６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解放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沈继宁

联系人： 乔骏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１２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１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３６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３３６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８７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肇嘉浜路华鑫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联系人： 黄旭成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９６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９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８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弘

联系人： 邱培玲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３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２ ８７４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８９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联系人： 杨瑞芳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９０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吴泳良

联系人： 李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１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孔佑杰

联系人： 陈韦杉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０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联系人： 张宇宏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３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 裴东平

联系人： 关键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 徐方亮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９５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傅毅辉

联系人： 卢金文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８１６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０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９６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０－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 郭林

联系人： 陈敏

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９７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赵文安

联系人： 王睿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０６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６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２９９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９８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３

至

２６

层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３

至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翟建强

联系人： 刘亚静

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３９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９９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期货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 于宏民

联系人： 谢立军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０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 英蓝国际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室，

１８２６－１８３２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 英蓝国际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室，

１８２６－１８３２

室

法定代表人： 章星

联系人： 陈冰冰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０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４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ｈｓｌ．ｃｎ

（一） 注册登记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内容同基金管理人）

（二） 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７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７６８００

联系人： 黄伟民

经办律师： 黄伟民、陈周

（三） 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 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陈兆欣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张鸿

四、基金的名称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混合型

六、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力争在股票、固定收益证券和现金等大类资产的适度平衡配置与稳健投资下，获取长期

持续稳定的合理回报。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界定为股票、债券以及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权证及其它金融

工具。本基金组合投资比例是：股票资产

３０％－６０％

；债券资产

０－６５％

；现金和到期日不超过

１

年的

政府债券不低于

５％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遵循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动态把握不同资产类在不同时期的投

资价值、投资时机以及其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追求股票、固定收益证券和现金等大类资产的

适度平衡配置。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４５％×

富时中国

Ａ６００

指数

＋５０％×

中国债券总指数

＋５％×

同业存款息

率。

如果今后市场出现更具代表性的业绩比较基准，或更科学的复合指数权重比例，在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管理人可调整或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的预期风险低于股票基金，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基金。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等

风险、中等收益品种。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６００

，

３９０

，

０７５．３１ ４９．８８

其中：股票

１

，

６００

，

３９０

，

０７５．３１ ４９．８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３２９

，

０９５

，

２８９．８６ ４１．４２

其中：债券

１

，

３２９

，

０９５

，

２８９．８６ ４１．４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４６

，

９８３

，

９０５．４５ ７．７０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２

，

００３

，

９２３．５３ １．００

７

合计

３

，

２０８

，

４７３

，

１９４．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２

，

５０９

，

５１４．９０ ０．４１

Ｂ

采掘业

１

，

０５９

，

０４９

，

８２３．１３ ３４．７８

Ｃ

制造业

４８９

，

７９７

，

５９１．４３ １６．０９

Ｃ０

食品、饮料

４６

，

１５９

，

００７．５６ １．５２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２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０１

，

５６３

，

５８３．８７ ６．６２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４

，

８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６

，

６３６

，

６５２．００ ０．８７

Ｉ

金融、保险业

１２

，

３９６

，

４９３．８５ ０．４１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

，

６００

，

３９０

，

０７５．３１ ５２．５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６００５４７

山东黄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２

２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６

，

９９９

，

７５７ ２０３

，

６２２

，

９３１．１３ ６．６９

３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

４ ６００４８９

中金黄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９

５ ６００５８３

海油工程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

６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９

７ ６００１８８

兖州煤业

２

，

９９９

，

７３６ １０３

，

４９０

，

８９２．００ ３．４０

８ ６０１８０８

中海油服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３

，

６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９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１０ ０００８４８

承德露露

１

，

９９９

，

９５７ ４６

，

１５９

，

００７．５６ １．５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５１

，

１７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８

２

央行票据

４８

，

４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

３

金融债券

３７５

，

０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７５

，

０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２

４

企业债券

６６７

，

４０１

，

０３７．６６ ２１．９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１８７

，

０１１

，

６５２．２０ ６．１４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

，

３２９

，

０９５

，

２８９．８６ ４３．６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

，

３００

，

９３０ １３９

，

２７７

，

５６５．８０ ４．５７

２ ０８０２２５ ０８

国开

２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６

３ ０９０２０２ ０９

国开

０２ ９０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６５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４ １００３１０ １０

进出

１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９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

５ １１０２０８ １１

国开

０８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４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２３６

，

７１６．８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５

，

９８６

，

６５８．２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７８０

，

５４８．４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２

，

００３

，

９２３．５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３９

，

２７７

，

５６５．８０ ４．５７

２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８

，

１１８

，

４００．００ ０．６０

３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２

，

３６７

，

５８８．９１ ０．０８

４ １２８２３３

塔牌转债

９９９

，

３８９．４２ ０．０３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

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期 间

①

净值增

长率

②

净 值 增

长 率 标 准

差

③

业 绩 比

较 基 准 收

益率

④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准

差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５．３－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３２．３０％ ０．７５％ １９．７２％ ０．６６％ １２．５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９７．９９％ １．４４％ ５３．９７％ １．０３％ ４４．０２％ ０．４１％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６．３２％ １．０５％ －３１．３４％ １．３７％ ５．０２％ －０．３２％

２００９．１．１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５１．５０％ １．１８％ ３６．３３％ ０．９２％ １５．１７％ ０．２６％

２０１０．１．１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７６％ １．０３％ －１．６３％ ０．７０％ ４．３９％ ０．３３％

２０１１．１．１

—

２０１１．３．３１ －３．３２％ ０．９０％ １．３５％ ０．６２％ －４．６７％ ０．２８％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今

１９０．４

８％

１．１４％ ７１．２４％ ０．９９％ １１９．２４％ ０．１５％

十四、费用概览

（一）基金的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资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

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

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列入

基金费用。其他具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

等相关费率。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

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

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内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及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五）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

３．０％

，本基金初次公告的申购费率如下表列：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６％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２

、赎回费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

两年

０．５％

三年

＞ Ｙ≥

两年

０．２５％

Ｙ≥

三年

０％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扣除转出

基金赎回费应归基金财产部分后的余额归注册登记机构所有。

（六）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

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博时平衡配置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

说明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

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内容，各新增销售机构均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列示；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更新了基金转换业务等相关内容；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四）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

、在“十、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列表数据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７

、在“二十二、其它应披露的事项”中披露了如下事项：

（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汇付天天盈直销网上交易和费率优惠的公告》；

（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银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

动的公告》；

（四）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务与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与网上及电

话银行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的公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与网上银行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倾心回馈”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及手机银行

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参加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与网上银行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八）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平衡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平衡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十一）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与定期定

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

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三）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四）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五）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六）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平

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十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费率和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关于博时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

务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十八）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十九）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二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平

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季度报告》；

（二十一）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

博时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务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二十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

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二十三）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数更名及基金合同修改的公告》；

特此说明。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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